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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绩效管理审计结果
（2022 年 3 月 18 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（2006 年修订）第二十三条

的规定，自治区审计厅派出审计组，自 2021 年 9 月至 2021 年

11 月，对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区直分中心（以下简称公积

金区直分中心）负责管理的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广西区直

住房公积金绩效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，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

延伸和追溯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被审计单位情况。

公积金区直分中心成立于 2007 年，原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

政府办公厅管理，2018 年 12 月划转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

理局管理。公积金区直分中心属正处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，中心

机关内设 6 个科室，并在政务中心和新民路分别设置住房公积金

管理部，其主要职责是住房公积金的归集、提取、贷款及管理使

用等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情况。

1.归集业务。2020 年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为 68.58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13.39%。2021 年上半年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为 37.02

亿元，同比增长 14.22%。截至 2021 年 6 月底，累计缴存总额

540.98 亿元，比 2019 年底增长 24.25%；缴存余额 176.20 亿元，

比 2019 年底增长 13.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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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取业务。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提取额为 57.29 亿元，

提取率 83.54%，提取额同比增长 20.61%。

3.贷款业务。2020 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 6,716

笔共 32.75 亿元，同比增长 70.48%；当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

贷款收回 12.49 亿元，个人住房贷款率 86.92%。

（三）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情况。

2020 年，实现住房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2.25 亿元，增值收

益率为 1.4%，收益率同比提高 0.1 个百分点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从审计情况看，公积金区直分中心积极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

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决策部署，优化住房公积金经办服

务，不断健全和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，覆盖人群逐步扩大，

公积金管理绩效不断提高，有效发挥了住房公积金对住房消费的

引导和杠杆作用。

三、本次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欠缴住房公积金，退休人员违规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住房公积

金缴存款未及时分配，超出规定频次提取住房公积金，住房公积

金提取资料审核不严，未实际退休人员通过退休销户方式提取住

房公积金，房屋担保合同编号、抵押物权证号和抵押物房屋坐落

不一致，未按规定程序对逾期贷款进行催收，系统审核存在漏洞

导致提取和缴存人信息及缴存贷款等信息不准确，未能实现增值

收益最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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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，

并提出以下审计建议：加强部门沟通联动，堵塞公积金管理漏洞；

完善内控制度，提高住房公积金管理水平；加强信息化管理，确

保公积金数据完整规范；进一步抓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，推动

规范管理、完善制度、防范风险。

五、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公积金区直分中心高度重视，积极整改

落实。截至 2022 年 2 月底，审计发现问题除“欠缴住房公积金”

问题部分整改外，其他审计发现问题已完成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

将由公积金区直分中心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。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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